
深圳会计从业资格证迁出深圳流程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

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48/2021_2022__E6_B7_B1_

E5_9C_B3_E4_BC_9A_E8_c42_248660.htm 1、持有会计从业资

格证书（深圳会计证）的人员因工作调动等原因，离开原工

作单位到其他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）或中央有

关部 门继续从事会计工作的，应当按照《会计从业资格管理

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第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办

理从业档案调转手续，并于办理调转手续后30个工作日内到

新工作单位所在地区或中央有关部门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

重新办理注册登记手续。 2、需提供资料（由申请人处理）

： （1）、需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 （2）、调入方单位出具

工作介绍信（介绍信不能出示复印件）， （3）、身份证原

件、会计从业证原件。 （4）、如果委托他人办理还需提供

委托书一份。 3、调转程序（由财政部门处理）： 调出方会

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接到会计从业资格档案调转申请后，经

逐级审核后由省会计从业资格管理部门填写《会计从业资格

变更登记表》一式三份，二份交由当事人携带给调入方会计

从业资格管理机构；一份留存备查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

从业资格注册、变更、调转登记表》中应记载持证人员的基

本情况、年检有效截止日期、继续教育情况、调转时间等内

容。请你备齐资料到深圳会计从业资格证发证机关（财政局

）办理转出手续。 4、没有参加继续教育的人员调出深圳请

与调入方财政部门联系，是否同意接收。 5、办理工作时间

：即时办理完毕（约30分钟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